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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机制的比较研究》从金融消费者概念出发，就监管层面，交易层面以及权利救
济层面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展开研究，对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立体化的分
析。
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切入，深入梳理与分析了目前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消费者保
护方面的各项制度，从而归纳出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主要趋势及做法，反映了国际立法的最新
变动趋势和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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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关于说明义务应当达到的程度，有日本学者认为应以大多数人理解程度为基准，因
此金融商品贩卖者的说明，要使一般程度的投资人能理解风险之程度。
对于知识经验缺乏的投资人，金融业者如能尽其一般性、定型性之说明义务，将可免责。
但有学者认为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法后第3条第2项规定，该说明义务需依客户的知识、经验、
财产状况与缔约目的，以必要的方法与程度使该客户了解。
这一规定要求该说明需考虑到客户的适合性，对于缺乏知识与经验的客户必须更注意说明义务。
说明的方法可以是口头或交付书面文件等，当客户利用电子设备时，也可以在电子设备终端界面的表
示。
 另外，根据日本《金融商品贩卖法》第3条第4款规定，第1项之规定，不适用于下列所定事项：（1）
客户对金融商品之贩卖等，为政令所定之具有专门学识经验者。
（2）依客户之意思，表明就重要事项不必说明者。
此即当金融商品的销售对象也是专业客户或者销售对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不需要对商品进行说明的情
况下，销售者才可以免除说明义务。
同时，相对于要求详尽说明的义务，该法第4条规定了禁止金融商品销售者提供断定的判断，也就是
说，银行等金融商品销售者在产品销售期间，不得对不确实的事项提供断定的判断，或者提供可能误
以为确实的事项的判断。
 关于说明进行的时间，日本《金融商品贩卖法》第3条规定，“就契约之缔结进行劝诱之际”，亦即
金融业者与要在与消费者接触到契约缔结完成的整个销售活动的期间内作出说明，如果在缔约完成后
再进行补充说明都不能算是销售者履行了说明义务，依然要承担未尽说明义务的责任。
 关于说明的方法，该法第3条第2款规定，应该根据客户的知识、经验、财产状况以及金融商品目的的
特殊性，以使客户理解为目的，尽一切必要方法及程度尽心说明。
除此之外，该法并没有对说明的实质方法进行约束，给予金融业者和客户一定的自由选择权利。
但是由于金融业者违反说明义务承担无过错责任，在一般情况下，销售人员通常会进行书面说明并请
客户进行对说明的确认。
 关于法律责任，根据该法第4条规定，金融业者违反说明义务或断定禁止义务的规定，对客户就重要
事项未能说明，因而导致该客户受到损害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侵权行为的特别规定，且采取
无过失责任，客户无须证明金融业者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意图。
所谓就重要事项未能说明，除了完全不进行说明外，还包括部分说明的情形。
根据该法第6条，损害赔偿额推定为本金损失。
 3.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上的说明义务 鉴于日本《金融商品贩卖法》中金融业者违反说明义务仅负
民事责任，因此，在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中设置说明义务，并规定金融业者违反说明义务的规定
可采取行政监管处罚措施。
 然而，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并未以“说明义务”的形式来进行规范表述，而是以“缔结金融商品
交易契约前的交付书面义务”条款来实现说明义务的意旨，以此强化日本《金融商品贩卖法》上的说
明义务规范。
在缔结金融商品交易契约前，金融机构须向客户交付记载必要事项的文书。
书面交付义务是说明义务的前置行为，且亦须使客户达到能够了解的状态。
书面交付义务不应当简单理解为实践信息披露义务的手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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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机制的比较研究》分析和探讨了构建和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基
本思路，提出了诸多具体、翔实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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